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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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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调查目的

为履行指导城市客运行业发展职责，全面了解城市客运交通系统发展水平，满足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对城市客运交通运营线路、运营站点等基础管理信息的统计需求，同时为地方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城市公交线网规划及公交出行信息化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为配合专项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特制订本方案。
（二）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的范围为地级以上设市城市市区（不含市辖县（市））所有在运营的城市客运交通运营线路、运营站点（码头）、城市轨道交通及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城市客运轮渡四种城市公共客运交通方式。

此外，考虑到出租汽车是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机补充，因此将城市出租汽车营业站点也纳入本次调查。
（三）调查内容及方式

1地理信息
（1）调查内容
1）有轨电车、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三种客运交通方式的车辆运营线路轨迹、运营站点的地理坐标（经度、纬度）。
2）出租汽车营业站点的地理坐标。
3）城市客运轮渡码头的地理坐标。
4）城市轨道交通及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的地理坐标。
（2）调查方式
地理数据采集原则上要求调查单位利用GPS设备进行现场采集，其中：运营线路轨迹依托专项调查采集系统，由GPS设备现场自行记录，运营站点地理坐标由采集人员利用GPS设备现场人工采集。有条件的地市也可将已有的轨迹信息和站点地理坐标信息按照部级方案要求转换成相应的格式文件后上报。
对于有轨电车、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调查单位需在每条调查线路上配备2名以上专门调查人员，利用GPS、笔记本电脑等外业采集设备，采用专车或跟车沿公交运营线路沿线调查的方式，按顺序记录每条线路上每个站点的地理坐标信息，同时记录和存储车辆运营线路的轨迹信息。现场采集应选择在非高峰时段进行，同时为保证采集精度，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将采集用的GPS设备外置固定在采集车辆的车顶上，并在车辆进站停靠时打点采集站点的地理坐标。运营站点地理坐标的采集原则上以站台上该线路装配的公交站牌为采集基点，无固定站牌的站点可将车辆运营的经常停靠点作为采集基点。调查人员利用GPS设备首次采集到某个站点的地理坐标信息时，需要利用采集系统内置的城市电子底图，结合现场情况进行校核，若发现信息有误，可利用道路交叉口、主要建筑物等信息和已有的管理资料进行人工判断后修正或进行二次采集。
对于出租汽车营业站点、城市客运轮渡码头、城市轨道交通及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调查单位应采用专车调查的方式进行现场采集，要求将采集用的GPS设备外置固定于采集车辆的车顶，在车辆经过站场（码头）时进行采集。其中：出租汽车停靠站和调度站的地理坐标采集原则上以装配牌或者地面划线区域中心点作为采集基点，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则以主体建筑正门的中心点作为采集基点。城市轨道交通及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地理坐标采集以停车保养场正门中心点作为采集基点，城市客运轮渡码头地理坐标采集以码头上的装配牌作为采集基点。
2基础属性信息
（1）调查内容
1）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城市客运轮渡不同方式的运营线路名称、线路长度、票制类型等。
2）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城市客运轮渡不同方式的运营站点（码头）名称、空间形式、设施配备等。
3）出租汽车营业站点、城市轨道交通及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的站点（车场）名称、类型、占地面积等。
（2）调查方式
基础属性信息调查采用外业采集与内业处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调查单位必须在外业采集完成某条线路及站点地理属性数据后，才能内业处理和填报该条线路及对应站点的基础属性数据。
城市轨道交通（其中有轨电车单独调查）、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城市客运轮渡的运营站点（码头）基础属性数据填报采用按线路进行填报的方式，调查单位需按照线路，分上下行方向（城市轨道交通及城市客运轮渡除外）对每个站点进行单独填报。
3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基础信息
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基础信息采集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企业数、城市面积、城市人口等。
（四）调查方法、对象及时间
本次调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调查范围内所有在运营的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运营站点（码头）、城市轨道交通及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出租汽车营业站点均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填报数据的截止时点为2013年5月31日，上报时间为2013年8月31日前。
（五）组织方式
1组织机构的设置

（1）部级调查组织机构

本次调查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为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开展，交通运输部成立“全国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全国调查领导小组），负责本次调查的工作分工、方案审定、调查动员、工作布置、数据审定和总结表彰等。

全国调查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调查办公室），办公室由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和道路运输司的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联合组成。办公室下设技术保障组，负责提供全程技术支持与服务工作，主要包括调查方案设计、调查数据采集软件开发，以及数据收集、审核汇总、处理分析等。
（2）省级调查组织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部级组织机构成立省级调查领导组织机构。省级调查领导小组原则上由交通运输厅主管厅（局、委）领导担任组长，成员由交通运输厅（局、委）、省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的领导组成。

省级调查领导小组下设调查办公室，具体承担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调查组织实施工作。
（3）地市级调查组织机构

地市级调查组织机构参照部、省调查组织机构设置。地市级调查领导小组原则上由各调查地市交通运输局（委）分管城市客运交通的领导担任组长，成员由交通运输局（委）、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的领导组成。

地市级调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组织本市的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业户开展调查实施工作，并直接负责审核、汇总本市的专项调查数据。
2组织机构的职责

（1）部级调查组织机构

全国调查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与本次专项调查工作有关的重大问题。

全国调查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全国调查的组织实施工作，具体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全国调查领导小组的决定，制定调查方案及有关文件，组织开发调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组织实施调查及相关工作，建立部与省级调查办公室的联系制度。

2）开展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宣传工作。

3）负责对省级调查办公室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

4）对各省上报的调查编码进行审核，负责收集、审核、汇总全国调查资料，负责专项调查数据质量验收。

5）建立全国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数据库。

6）组织完成全国专项调查总结评比工作。

7）编写全国专项调查总结分析报告。
（2）省级调查组织机构

省级调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协调解决本省（区、市）范围内与本次专项调查工作有关的机构、人员和经费等重大问题，并督促检查本省（区、市）调查工作的实施。

省级调查办公室在本省调查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全国调查办公室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具体职责是：

1）根据全国调查领导小组、调查办公室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本省（区、市）的实际情况，组织实施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工作，建立省内调查办公室联系制度，并上报全国调查办公室。

2）负责组织开展本省（区、市）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宣传工作。

3）负责对本省下辖各城市上报的城市客运交通线路编码表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报全国调查办公室确认。

4）负责组织本省（区、市）的技术培训，进行技术支持。

5）对本省（区、市）辖区范围内进行数据质量的审核和抽查验收，按规定的内容、时间、方式上报并保管调查资料。

（3）地市级调查组织机构

1）根据部、省调查组织机构的要求，具体组织实施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工作。

2）负责组织对本市调查范围内的所有城市客运交通线路进行编码，并上报省调查办公室审查，确认后下发给各调查单位。

3）负责组织本市技术培训、进行技术支持。

4）组织本市范围内调查资料的填写、装订和录入等数据处理工作，进行数据质量的审核和抽查验收，按规定的内容、时间、方式上报并保管调查资料。

3调查经费

本次调查所需经费按照分层级自行负担的原则解决。全国调查办公室所需经费由交通运输部负责解决，省级、地市级调查经费分别由各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解决。

（六）数据采集及处理

1数据处理原则

本次调查的数据处理工作按照“分层组织、分级报送”的原则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本省范围内各地市的数据审核及汇总工作，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的数据整理与审核工作。

2数据处理流程

（1）资料整理及线路编码

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业户（出租汽车个体经营业户除外）需根据全国调查办公室的前期资料整理要求，按照规范模板整理并向地市调查办公室上报单位名称、单位类别、组织机构代码、运营线路名称等基础信息。

各地市的专项调查办公室需对经营业户上报的资料进行统一整理，对于多家城市客运交通业户经营同一条线路的，指定其中的一家主要业户进行调查。对于只有个体经营业户经营的线路，由调查办公室指定其他企业代为调查。调查办公室要按照各经营业户的运营线路情况，分配调查任务，确保每条线路有且仅有一个企业进行调查。出租汽车运营站点的信息由调查办公室指定出租汽车运营企业进行调查。

在此基础上，调查办公室要按照部级调查方案线路编码规则的要求，对全市各经营业户运营的线路进行统一编码然后汇同前期资料整理表一并上报省级、部级调查办公室进行审核，审核确认后再下发给各调查单位。
（2）数据采集和上报

各地市的专项调查办公室具体组织调查实施工作，组织相关单位采集、录入、审核基础数据，按规定时间上报省级调查办公室。

省级调查办公室对本省各调查地市上报的数据审核无误后，生成汇总数据（含电子版），在纸质汇总表上加盖公章，按规定时间要求报送全国调查办公室。
3数据处理质量控制

各级专项调查组织机构应严格按照统一技术规定进行数据处理，杜绝技术性差错。省市级调查组织机构不得擅自改变全国调查办公室关于数据质量控制的统一规定，但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化，加强数据处理的质量控制。
（1）建立和实施“自查复核”和“逐级审核”制度
各级专项调查组织机构对本级处理的数据及汇总结果均须进行自查和复核，并对数据实施逐级审核，所有最终成果须经本级专项调查办公室审核确认后，才能上报。

（2）人工校审与计算机辅助检验相结合

本次调查采用人工校审与计算机辅助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调查数据处理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

人工校审侧重于调查数据漏报问题，所有满足专项调查范围定义的调查对象都要进行调查，不得遗漏，调查方案中所确定的数据指标项均按要求进行调查和填报，不得遗漏。人工校审发现漏报问题后应及时进行补充调查。采集软件重点进行常规性的数据质量检验。

所有的调查数据需经人工校审后方可上报。

（3）建立专项调查数据质量抽查验收制度

1）数据质量抽查办法

专项调查数据质量抽查至少要包括以下两个层次：

地市级调查办公室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抽取不少于3条线路及对应站点进行实地复核。省级调查办公室须抽取不少于2个地市，每个地市抽取不少于3条线路进行实地抽查复核。
在计算机汇总专项调查数据前，地市级调查办公室要随机选取3%的已录入数据样本进行计算机复录审核。
全国调查办公室拟选择2-3个省份，每个省份选择2个地市进行数据抽查。
2）数据质量验收标准

各级专项调查办公室要按照上述的数据质量抽查办法，严格、认真地进行数据质量抽查验收。若抽查的实地复核数据与调查数据出现5%的偏差，该条线路的数据需要进行重新调查。并依照标准进行第二次抽查（已抽查线路除外），直至达到规定的标准为止。

计算机复录审核数据与调查表原始数据出现5%的偏差，该地市的所有数据必须重新录入。并依照标准进行第二次抽查（已抽查数据除外），直至达到规定的标准为止。

数据质量抽查符合标准的，予以验收。

（七）资料管理

1资料的清点和核查

各级调查组织机构均应妥善保管调查表。在填写、录入、修改和报送过程中，要严格防止调查表的散失、破损、污损和折皱。

各级调查组织机构有关人员在调查表装订前，必须进行认真清点检查，如遇有缺失须采取措施及时补充，如遇有破损、污损、折皱应及时更换，重新填报。在确认所有表格齐备、填报清楚无误后，方可装订。

2资料的装订和交接

本次调查资料一律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装订、交接。调查单位需要将纸质的基础调查资料表装订成册，封面页加盖公章，报地市级调查办公室存档管理。
3资料管理

本次调查过程中全国调查办公室下发的城市电子地图，各省、市只能用于本次调查工作，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本次调查资料的存档管理要求遵循以下规定：交通运输部和各省、市级调查组织机构应分别保存全部调查表资料。

（八）总结评比

本次调查结束后，由交通运输部组织调查总结评比表彰工作。

（九）工作进度安排
本次专项调查工作安排在2013年4月-10月份进行，其中：

2013年4月，全国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工作布置暨培训。

2013年5月，前期资料整理及线路编码。

2013年6月-2013年8月，数据采集及上报。
2013年9月-10月，部级数据审核、抽查、评估。

2013年10月，调查总结及数据分析。
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

时间
	报送方式
	页码

	城客调

01表
	城市客运交通运营线路调查表
	一次性
	地级以上
城市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8
月

31
日

前
	电子光盘
	10

	城客调

02表
	城市客运交通（不含出租汽车）运营站点（码头）调查表
	一次性
	地级以上
城市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电子光盘
	11

	城客调

03表
	出租汽车营业站点调查表
	一次性
	地级以上
城市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电子光盘
	13

	城客调

04表
	城市客运交通停车保养场调查表
	一次性
	地级以上
城市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电子光盘
	14

	城客调

05表
	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基础信息调查表
	一次性
	地级以上
城市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电子光盘
	15

	城客调

06表
	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综合表
	一次性
	地级以上
城市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电子光盘及纸质报表
	16


三、调查表式

[image: image1]（一）城市客运交通运营线路调查表

[image: image12.jpg]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1 线路名称
	

	2 线路类别
	
	1.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2.有轨电车3.常规公共电汽车4.快速公共汽车5.城市客运轮渡

	3 线路编码
	
	4 线路长度（公里）
	

	5 是否单向行驶线路
	
	1 是 2 否

	6 是否高峰线路
	
	1 是 2 否

	7 是否享有公交信号优先权
	
	1 是 2.否

	8 运营车辆（船舶）配备数（辆/艘）
	

	8.1装有空调的车辆（船舶）数（辆/艘）
	

	8.2装有刷卡终端的车辆数（辆）
	

	9 票制类型
	
	1.一票制2.分段计价

	10 最低起步票价（元）
	
	11 最低全程票价（元）
	

	12 最高起步票价（元）
	
	13 最高全程票价（元）
	

	14 起点站首班时间
	     时     分
	15 起点站末班时间
	     时     分

	16 终点站首班时间
	     时     分
	17 终点站末班时间
	     时     分

	18 高峰发车（船）间隔
	     分     秒
	19 平峰发车（船）间隔
	     分     秒

	20 下行站点数（个）
	

	21 下行站点名称
	

	22.上行站点数（个）
	

	23 上行站点名称
	

	续表01  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运营线路情况

	24 线路类型
	
	1.地铁 2.轻轨 3.单轨 4.磁浮

	25 编组列数（列）
	

	续表02  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运营线路情况

	26 是否为无轨电车运营线路
	
	1 是 2 否

	27 是否夜班线路
	
	1 是 2 否

	28 是否社区公交线路
	
	1 是 2 否

	29 运营范围
	
	1 城区 2 城乡3 城际 4 其他

	续表03  城市客运轮渡运营线路情况

	30 码头数（个）
	

	31 码头名称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本表由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业户填报。
2．本表需要按线路分别填报。

[image: image13.jpg]


[image: image14.emf]（二）城市客运交通（不含出租汽车）运营站点（码头）调查表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1 对应线路名称
	

	2 上下行方向
	
	1.下行2.上行

	3 站点（码头）序号
	

	4 站点（码头）名称
	

	5 300米内对外交通换乘方式
	
	1.公路长途客运2.铁路客运3.航空客运4.无

	  5.1公路长途客运换乘站名称
	5.1.1换乘站1名称
	
	5.1.2换乘站2名称
	

	  5.2铁路客运换乘站名称
	5.2.1换乘站1名称
	
	5.2.2换乘站2名称
	

	  5.3航空客运换乘机场名称
	

	6 地理坐标
	

	  6.1经度
	

	  6.2纬度
	

	续表01  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运营站点情况

	7 出入口数量（个）
	
	8 电梯数量（部）
	

	9 闸机数量（个）
	
	9.1 共用闸机数量（个）
	

	10 自动售票机数量（台）
	
	10.1 共用自动售票机数量（台）
	

	11 站点空间形式
	
	1.地下 2.地面 3.高架

	12 站台形式
	
	1.岛式 2.侧式 3.混合式

	13 是否配置有残障设备
	
	1.是 2.否
	14 是否建有屏蔽门
	
	1.是 2.否

	15 站点类型
	
	1.换乘站 2.非换乘站

	15.1换乘线路1名称
	

	15.2换乘线路2名称
	

	15.3换乘线路3名称
	

	16 交通接驳方式
	
	1.P+R式机动车接驳2.自行车接驳3.地面公交4.无

	16.1 P+R式机动车接驳

	16.1.1 机动车车场1名称
	
	16.1.2 机动车车场1面积（平方米）
	

	16.1.3 机动车车场2名称
	
	16.1.4 机动车车场2面积（平方米）
	

	16.1.5 机动车车场3名称
	
	16.1.6 机动车车场3面积（平方米）
	

	16.2 自行车接驳

	16.2.1 自行车车场1名称
	
	16.2.2 自行车车场1面积（平方米）
	

	16.2.3 自行车车场2名称
	
	16.2.4 自行车车场2面积（平方米）
	

	16.3 地面公交接驳

	16.3.1 地面公交线路1名称
	
	16.3.2 地面公交线路2名称
	

	16.3.3 地面公交线路3名称
	
	16.3.4 地面公交线路4名称
	

	16.3.5 地面公交线路5名称
	
	16.3.6 地面公交线路6名称
	

	16.3.7 地面公交线路7名称
	
	16.3.8 地面公交线路8名称
	

	16.3.9 地面公交线路9名称
	
	16.3.10 地面公交线路10名称
	

	续表02  有轨电车运营站点情况

	17 站点类型
	
	1.带车场的首末站2.不带车场的首末站3.港湾式中途站4.路缘式中途站

	18 是否建有候车亭（廊）
	
	1.是2.否

	19 是否建有电子显示站牌
	
	1.是2.否

	续表03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运营站点情况

	20 站点类型
	
	1.带车场的首末站2.不带车场的首末站3.岛式中途站4.侧式中途站

	21 是否建有屏蔽门
	
	1.是2.否

	22 是否建有候车亭（廊）
	
	1.是2.否

	23 是否建有电子显示站牌
	
	1.是2.否

	24 是否装有刷卡终端
	
	1.是2.否

	续表04  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运营站点情况

	25 站点类型
	
	1.带车场的首末站2.不带车场的首末站3.港湾式中途站4.路缘式中途站

	26 是否建有候车亭（廊）
	
	1.是2.否

	27 是否建有电子显示站牌
	
	1.是2.否

	28 是否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
	
	1.是2.否

	续表05 城市客运轮渡运营码头情况

	29 是否装有刷卡终端
	
	1.是2.否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本表由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业户填报。
          2．本表需要按线路，分上下行方向（轨道交通除外）对每个站点分别进行填报。
          3．接驳车场面积保留整数位。

（三）出租汽车营业站点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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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6.emf]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1 站点名称
	

	2 站点类型
	
	1.调度站 2.停靠站 3.电召站 4.综合服务区

	2.1综合服务区功能
	
	1.停车 2.餐饮 3.车辆维修及清洗 4.其他

	2.2综合服务区占地面积（平方米）
	

	3 地理坐标

	3.1经度
	

	3.2纬度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本表由出租汽车经营业户填报。
          2．本表需要按站点分别填报。

          3．综合服务区占地面积保留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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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客运交通停车保养场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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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1 停车保养场名称
	

	2.停车保养场主要功能
	
	1.停车 2.保养 3.停车及保养

	3 占地面积（平方米）
	

	3.1自用面积（平方米）
	

	4 地理坐标

	4.1经度
	

	4.2纬度
	

	续表01  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情况

	5 停车坪（库）面积（平方米）
	

	5.1自用停车坪（库）面积（平方米）
	

	6 用地类型
	
	1.自有 2.租用

	7 停车保养场类型
	
	1.专用停车保养场 2.公共电汽车站点合建停车保养场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本表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业户和公共电汽车经营业户填报。
          2．本表需要对每个停车保养场分别进行填报。

          3．面积保留整数位。

（五）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基础信息调查表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1 经营企业
	—
	—
	—

	1.1城市公共电汽车经营企业数
	个
	1
	

	1.2城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数
	个
	2
	

	1.3城市轨道交通经营企业数
	个
	3
	

	1.4城市客运轮渡经营企业数
	个
	4
	

	2 城市面积
	—
	—
	—

	2.1市区面积
	平方公里
	5
	

	2.2城区面积
	平方公里
	6
	

	2.3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7
	

	3 城市人口
	—
	—
	—

	3.1市区人口
	万人
	8
	

	3.2城区人口
	万人
	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本表由地市级城市客运交通主管部门填报。
          2．面积和人口保留小数点后1位。
（六）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综合表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地区
	城市轨道交通
	有轨电车
	
	公共电汽车
	城市客运轮渡
	城市公交站点覆盖面积（平方公里）
	出租汽车
	轨道交通停车保养场
	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

	
	
	
	运营站点总个数（个）
	快速公共
汽车交通（BRT）
	常规公共
汽车及无轨电车
	
	
	
	
	

	
	运营线路总条数（条）
	运营线路总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配备数（辆）
	运营站点总个数（个）
	换乘站个数（个）
	运营线路总条数（条）
	运营线路总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配备数（辆）
	运营站点总个数（个）
	
	运营线路总条数（条）
	运营线路总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配备数（辆）
	运营站点总个数（个）
	运营线路总条数（条）
	运营线路总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配备数（辆）
	运营站点总个数（个）
	运营线路总条数（条）
	运营线路总长度（公里）
	运营船舶配备数（艘）
	运营码头总个数（个）
	300米覆盖面积
	500米覆盖面积
	营业站点总个数（个）
	综合服务区个数（个）
	电召站个数（个）
	综合服务区总占地面积（平方米）
	总个数（个）
	总占地面积（平方米）
	总个数（个）
	总占地面积（平方米）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合计

按城市分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本表由城市客运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汇总审核后填报。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基本指标

1. 填报单位名称：填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2.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批准的《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原则》，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为各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等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由八位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本体代码和一位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校验码组成。组织机构代码长度为9位，不能含有0～9、A～Z（大写）之外的任何字符。
3. 线路名称：填写城市客运交通线路的全称，一般以阿拉伯数字加“路”（“线”）字命名，轮渡线路名称一般以起点到终点来命名。填报的线路名称应该与企业日常运营管理所使用的名称保持一致，线路名称应按照前期资料整理要求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范命名。
4. 线路类别：按照填报线路对应的交通方式的类别进行填报。
5. 线路编码：指城市客运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本调查方案中编码规则的要求，确定的该条线路的填报编码。

6. 线路长度：指沿公共交通线路的两个运行方向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的里程的平均值，即运营线路长度=1/2（上行起点至终点里程+下行起点至终点里程+上下行终点掉头里程），线路长度保留小数点后1位。单向行驶的环行线路长度等于起点至终点里程与终点下客站至起点里程之和的一半。运营线路长度不包括折返、试车、联络线等非运营线路。
轨道交通线路长度为两个运行方向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的里程的平均值，不包括折返、试车、岔线、联络线等非运营里程。即运营线路长度=1/2（上行起点至终点里程+下行起点至终点里程）。

城市客运轮渡线路长度应按实际航程的曲线长度计算。水位变化大的对江河客渡航线长度，可通过实测计算出一个平均长度，作为常数值使用，线路长度保留小数点后1位。
7. 是否单向行驶线路：单向行驶线路是指不分别设置上下行方向，只沿某一个固定方向运行的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单向行驶线路中较为常见的是单向环线线路，即环绕某一区域运行，首末站合一的只沿一个固定方向运行的城市客运交通线路。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及城市客运轮渡不填该此项指标。
8. 是否高峰线路：高峰线路是指全线仅限于在早晚高峰时间段固定运营的线路，高峰线路有自己单独的线路牌号，不包括某条线路下临时在高峰期加开的运营车次。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及城市客运轮渡不填报该项指标。
9. 是否享有公交信号优先权：公交信号优先权是指在公交运营线路所经过道路各路段中的某一个或多个信号控制交叉口给予本条线路运营公交车辆相对于其他车辆的优先通行权。公交信号优先是提高公交系统运行速度和可靠性的重要手段。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及城市客运轮渡不填报该项指标。
10. 运营车辆（船舶）配备数：指截止到调查时点该条线路投入日常运营生产的车辆（船舶）数（不含高峰期临时开通的加班车辆或船舶）。地铁、轻轨、单轨和磁悬浮列车在统计时一自然节统计为一辆。对装有空调的运营车辆（船舶）数单独进行调查，对有轨电车、快速公共汽车交通、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中装有刷卡终端的运营车辆数单独进行调查。
11. 票制类型：指该条线路采用的票价类型，分为一票制和分段计价两种类型。一票制是指在一次乘行中，无论乘行距离长短，票价相同的计价方式。分段计价是指由起始票价、票价级差和按一定里程（站数）将乘行距离划分的段数确定客票价格的一种计价方式。
12. 票价：起步票价是指上车（船）购票的基准价格（不考虑刷卡优惠、月票优惠等折扣在内），全程票价指乘行距离为线路全程的总票价。最低起步票价是指考虑车辆（船舶）的设施设备配备不同（如是否配备空调）票价不同的情况下，本线路所有营运车辆（船舶）起步票价的最小值，最高起步票价则是其最大值。最低全程票价指的是本线路所有营运车辆全程票价的最小值，最高全程票价则是其最大值。

13. 首末班时间：指该条线路一天内最早一班和最末一班的发车（船）时间，时间按照24小时计时制填报。分别填报该条线路起点站和终点站的首末班车（船）的发车（船）时间。分季节首末班时间不同者，首班发车（船）时间填报两者中较早的那个发车（船）时间，末班时间填报两者中较晚的那个发车（船）时间。

14. 发车（船）间隔：高峰发车（船）间隔，客流高峰时间前后两车（船）驶离始发站的时距。早高峰、晚高峰发车（船）间隔不同的或者早（晚）高峰期间上下行方向发车（船）间隔不同的，填报间隔时间较短的那个发车（船）间隔。平峰发车（船）间隔，客流非高峰时间前后两车（船）驶离始发站的时距。
15. 上、下行方向：下行方向是指该条线路从起点到终点的运营方向，上行方向是指该条线路从终点到起点的运营方向。一般而言，双向运行的环线线路的内环方向为下行，外环方向为上行。单向行驶线路按照只有下行方向进行填报，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和城市客运轮渡默认上、下行方向上的站点（码头）数和站点（码头）名称是一致的，城客调02表中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和城市客运轮渡站点（码头）上下行方向由系统默认为下行方向。
16. 站点数：填报该条线路上交通运营站点的总个数。下行站点数，指该条线路从起点到终点运行方向上所设置的所有站点的总数，上行站点数，指该条线路从终点到起点运行方向上所设置的所有站点的总数。轨道交通线路的站点数不分上下行统计，城市客运轮渡线路也不填报该项指标，单独填报“码头数”指标。
17. 站点名称：指在客运交通运营线路上，供运营车辆停靠、乘客候车的场所的名称，一般以车站所在地的地名命名。所填报的站点名称需要与公司日常运营管理的站点名称保持一致，各站点名称之间用“；”隔开。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运营线路调查表中的站点名称需按线路运营下行方向逐一进行填报，其他各线路调查表中需根据下行和上行方向分别填报。下行站点名称按照从线路起点到终点的顺序逐一填报，上行站点名称按照从线路终点到起点的顺序逐一填报。城市客运轮渡线路不填报该项指标，填报“码头名称”指标。
18. 对应线路名称：填写该调查站点对应的城市客运交通线路的全称，线路名称一般以阿拉伯数字加“路”（“线”）字命名。填报的线路名称应该与运营线路调查表中对应线路的名称保持一致。
19. 站点（码头）序号：按照线路调查表填报的站点名称的顺序，从01开始进行顺序编号。
20. 300米内对外交通换乘方式：指在本站点300米范围内（含300米）能够换乘的其他交通方式的站点，公路长途客运、铁路客运、航空客运等对外客运交通方式的换乘。车站300米内的对外交通换乘方式可以有多种。有多种换乘方式的，换乘方式数字代码之间用“；”隔开。

21 地理坐标：是用经度、纬度表示地面点位置的球面坐标，统一以“度”为单位，要求保留小数点后8位，其中经度应在72~136度之间，纬度应在17~54度之间。站点地理坐标原则上要求调查单位利用部下发采集系统和外业采集设备，现场进行采集，直接上报电子数据。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从当地的地理信息测绘部门或者是公司运营管理信息系统中获取相应的数据后，据以填报。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不填报该项指标。
22. 带车场的首末站：指配置有停车场（坪）的首末站，不带车场的首末站是指没有配备停车场（坪）的首末站。中途站是指除首末站之外，沿公共交通线路设置的供车辆中途停靠，乘客上下车的车站。
23. 候车亭（廊）：指在车站供乘客遮阳、避雨的设施，候车廊是指在车站为乘客安全、有序乘车而设置的有护栏的长廊。

24. 电子显示站牌：指在车站向候车乘客显示本线路来车方向运营车的动态位置及预计候车时间等信息的自动电子显示站牌。

25. 市区：指设市城市本级行政管辖区域。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不包括市辖县（市）。

城市的城区：包括（1）街道办事处所辖地域；（2）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地域；（3）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连接是指两个区域间可观察到的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市政设施和其他设施相连，中间没有被水域、农业用地、原地、林地、牧草地等非建设用地隔断。对于组团式和散点式的城市，城区由多个分散的区域组成，或有个别区域远离主城区，应将这些分散的区域相加作为城区。
城市建成区：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对核心城市，它包括集中连片的部分以及分散的若干个已经成片建设起来，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对一城多镇来说，它包括由几个连片开发建设起来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组成。因此建成区范围，一般是指建成区外轮廓线所能包括的地区，也就是这个城市实际建设用地所达到的范围。
市区、城区、建成区的具体范围认定参照调查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的范围界定。
（二）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
1. 编组列数：指该条线路日常运营车辆编组列数量。
2. 站点出入口：指轨道交通车站位于地面处，供乘客出入的地方，出入口数量指本站地面出入口个数的总和。
3. 共用闸机数量、共用自动售票机数量：指轨道交通换乘站中多条线路共用的闸机和自动售票机的数量。共用闸机和自动售票机数量只有换乘站需要填报。一般而言，换乘站的闸机和自动售票机等设施设备均是共用的，但一些票制不同或运营主体不同的线路（如某些城市的机场线）共用换乘站时可能存在非共用的设施设备。

4. 站台形式：站台位于上、下行行车线路之间的轨道交通站台称为岛式站台，具有岛式站台的车站称为岛式站台车站。岛式站台车站是常用的一种车站型式，一般常用于客流量较大的车站。侧式站台：站台位于上、下行行车线路两侧的轨道交通站台称为侧式站台，具有侧式站台的车站称为侧式站台车站。侧式车站也是常用的一种车站型式，多用于客流量不大的车站及高架车站。混合式站台：将岛式站台及侧式站台同设在一个车站内，具有这种站台形式的车站称为岛侧混合式站台。岛侧混合式车站可同时在两侧的站台上、下车，也可适应列车中途折返的要求。岛侧混合式站台可布置成一岛一侧式，或一岛两侧式等。
岛式站台                             侧式站台

岛侧混合式站台
5. 残障设备：指升降电梯、轮椅牵引机、盲道、盲人专用卫生间等，如果具备任何一种设施，都按具备残障设备填写。

6. 屏蔽门：指安装于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车站边缘，将轨道与站台候车区隔离，设有与列车门相对应，可多级控制开启与关闭滑动门的连续屏障。

7. 换乘站：指处于轨道交通交汇处，具备从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转乘到另一条轨道交通线路功能的车站。换乘线路名称填写能够实现与本条线路换乘的其他线路的名称。
8. 交通接驳方式：P+R式机动车接驳指在轨道交通车站300米范围内（含300米）配置专门的机动车停车场所，供乘客停车换乘轨道交通的一种接驳方式。自行车接驳是指在轨道交通车站300米范围内（含300米）配备自行车停车场，供乘客停放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的一种接驳方式。地面公交接驳是指在300米范围以内（含300米）能够实现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换乘的一种换乘方式。有多种交通接驳方式的，接驳方式数字代码之间用“；”隔开。
（三）有轨电车
1 站点类型：港湾式中途站指运营车停靠时不占用行车道的中途车站，路缘式中途站是指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运营车辆沿城市道路边缘停靠，供乘客上下车的中途停靠站点。

港湾式车站                              路缘式车站

（四）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
1. 站点类型：站点类型分为首末站和中途车站，按照快速公共汽车交通车站与专用道的相互关系，BRT中途车站又分为岛式中途车站和侧式中途车站。岛式中途车站是车站站台布置在上、下行BRT专用道的中间，并且上、下行方向共用车站的中途站站台布置形式。侧式中途车站是车站站台布置在上、下行BRT专用道的两边，上、下行方向分开的一种中途站站台布置形式。

岛式车站

侧式车站（1）                     侧式车站（2）
2.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站台屏蔽门：指安装于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车站边缘，将车道与站台候车区隔离，设有与车门相对应，可多级控制开启与关闭滑动门的连续屏障。

（五）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
1. 夜班线路：只在晚上运营的公交线路。夜班车首班车运营时间一般为23：00至次日5：00之间。

2. 社区公交线路：指由当地城市交通主管部门认定，且纳入公共交通经营业户日常运营管理的社区公共交通线路。社区公交多由于一些偏远郊区房产开发后，房产开发商为方便社区居民出行开通的社区巴士，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后实现公交化运营而形成的。社区公交的服务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连接社区对外出行的服务，承担社区客流的收集并驳运到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公交站点；另一种是连接社区到附近的学校、商业区、公共活动中心等人流聚集地区，提供一端门到门的短途客流服务。
3. 运营范围：指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线路运营所覆盖的区域。城区是指该条公交线路的起终点均在城区范围内，且运营线路所覆盖的区域也均属于城区；城乡是指该条公交线路的起终点中有且仅有一端在调查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另一端在本市市域非城区范围；城际是指该条公交线路的起终点有一点在调查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另外一端在另一个城市的市域范围；其他是指该条公交线路的起终点均不在城区范围内，但是起终点中至少有一点在调查城市的市区范围内。
（六）出租汽车
1. 站点名称：填写出租汽车营业站点的全称。出租汽车营业站点名称一般以周边的商场、医院、学校、大厦等标志性建筑物或所在路段名加“出租车站”来命名。
2. 站点类型：出租汽车调度站指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宾馆和其他大型客流集散地设置的乘客集中排队候车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场所，一般配备有车辆出入通道、候客泊位、调度点等设施。出租汽车调度站主要是为出租汽车提供集中上落客活动的场所，不提供餐饮、修理等服务。出租汽车停靠站是指在城市的主要街道及其附近，允许出租汽车临时停靠，供乘客上落的并有明显标识的场所。出租汽车停靠站一般只设计一个临时停车位，即停即走。出租汽车电召站指配备有专用出租车电召设备，供乘客电话预约和候乘的出租汽车停靠站点。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是指集司机停车、餐饮、车辆修理、车辆清洗、计价器修理、座套更换等多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租汽车服务场所。综合服务区有多项功能的，填写各项功能数字代码之间用“；”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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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汽车调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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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汽车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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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


（七）城市客运轮渡
1. 码头名称：按照城市客运轮渡运营线路起点到终点顺序填报每个停靠码头的名称。码头名称一般以城市客运轮渡码头所在地命名。
（八）城市轨道交通停车保养场
1. 城市轨道交通停车保养场：指供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集中停放，或提供车辆停放场地的同时备有必要设施，能对运营车辆进行各级保养及相应的配件加工、修制和修车材料存储、发放的场所。
2. 停车保养场主要功能：按照单纯停车、单纯保养、停车保养功能均具备进行分类。

3. 城市轨道交通停车保养场占地面积：填报停车保养场的总占地面积。有营业执照的按照营业执照上的面积填报，没有的可根据经批复的设计文件、企业管理资料等的相关信息进行填报。自用面积指本单位实际使用（包括租用）的该停车保养场的面积。
（九）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
1. 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指供公共电汽车提供运营车辆集中停放，或提供车辆停放场地的同时备有必要设施，能对运营车辆进行各级保养及相应的配件加工、修制和修车材料存储、发放的场所。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可分散专门建设，也可与公交首末站等站点进行合建。

2. 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占地面积：填报停车保养场的总占地面积。有营业执照的按照营业执照上的面积填报，没有的可根据经批复的设计文件、企业管理资料等的相关信息进行填报。自用面积指本单位实际使用（包括租用）的该停车保养场的面积。停车坪（库）面积（含待保停车坪（库））填报停车保养场内实际能够用于车辆停放的场地面积，不含场内其它生产运营管理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其他设施的占地面积。立体式停车场面积按照单层面积分层累加计算。自用停车坪（库）面积指本单位实际使用（包括租用）的停车坪（库）面积。
3. 停车保养场类型：专用停车保养场指公交经营业户所属或租用的专门用于运营车辆停车保养的场地，公共电汽车站点合建停车保养场是指在公共电汽车首末站附属建设的停车场地。

（十）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基础信息
1. 经营企业数：填报调查城市本级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企业个数。

2. 市区面积：指设市城市本级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全部土地面积（包括水域面积）。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不包括市辖县（市）。市区面积保留小数点后1位。
城区面积及建成区面积：指本市城区和建成区的面积，保留小数点后1位。
城市面积以各调查城市的城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上年年末数据为准。

3. 城市人口：填报调查城市的城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调查时点上年的年末数据，按照市区和城区分别上报，保留小数点后1位。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报表制度（2009）》的统计规定，城区（市区）人口是指划定的城区（市区）范围的人口数，以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为准。
（十一）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综合表
1. 除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共用站点的按照一个站点进行汇总计算外，有轨电车、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的运营站点数均按照线路分别汇总统计，对于多条线路共用站点的，如果站点名称相同、位于道路同侧、距离在50米以内，且不跨路口的，则进行合并处理计算。公共电汽车运营站点总个数汇总计算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运营线路和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线路的运营站点总个数的和。
2. 300米覆盖面积、500米覆盖面积指以调查范围内的公交站点（含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和公共电汽车运营站点）为圆心，分别以300米、500米为半径画圆计算所有圆能够覆盖的总面积，剔除交叉覆盖重复部分后计算的净覆盖面积。300米覆盖面积、500米覆盖面积由调查系统自动计算生成。
五、附录
（一）前期资料整理要求

正式调查之前，所有的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业户需要先整理上报本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单位名称、单位类别、线路名称、线路类别等基本信息。要求所有经营业户（出租汽车个体经营业户除外）按照全国调查办公室提供的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前期资料整理excel模板对信息进行整理。整理信息的基本内容和格式要求如下：

表1  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前期资料整理表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线路名称
	线路类别

	
	
	
	
	

	
	
	
	
	

	
	
	
	
	

	
	
	
	
	

	
	
	
	
	

	
	
	
	
	

	
	
	
	
	


各业户在整理和填报公共电汽车运营线路名称时应该按照以下规则对本单位运营线路名称进行规范和填报，具体规范命名要求及示例见下表。对于环线线路，若企业管理时使用的线路数字编码相同，只是区分了内外环，则视同为一条线路进行填报，若企业管理时使用的线路数字编码不同，则视为两条线路进行填报。
表2  城市客运交通运营线路名称整理规范参考一览表

	常用名称
	规范名称

	地铁1号线/轻轨13号线/广佛线
	地铁1号线/轻轨13号线/轨道交通广佛线

	有轨电车42路
	轨电42路

	快速公交3号线/快速公交3路车
	快速公交3号线

	438路/线/号线/号路
	438路

	438A/A438
	438A路

	八都线/八都路/八都号
	八都线

	438区间、438支线、438快线、438夜班线、438环线、438专线，单向环线438
	438区、438支、438快、438夜、438环、438专、438单环

	线路号相同的，但线路起终点不同的线路如：917天桥-房山和917天桥-十渡
	917天桥-房山

917天桥-十渡

	无轨电车42路
	电42路

	不同业户运营的实际运营线路不同，但线路号相同的，如：101路与运通101路
	按照日常管理规则，选择在其中一家单位的线路号前加单位名称简写加以识别，规范命名：101路、运通101路

	客运轮渡淞三线（吴淞至三岔港）、客运轮渡汉阳门-集家嘴
	轮渡吴淞-三岔港、轮渡汉阳门-集家嘴


（二）编码规则

1线路编码规则

城市客运交通线路编码由行政区划代码（4位）、企业代码（4位）和线路顺序码（4位）共12位码组合而成。


[image: image9.emf]线路顺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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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线路编码构成
（1）行政区划代码：填写调查城市的行政区划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2）》确定4位至市。

（2）企业代码：由各调查城市的专项调查办公室从0001开始对本市的城市客运交通经营企业进行连续顺序编码。
（3）线路顺序码：由各调查城市的专项调查办公室从0001开始针对每家企业的运营线路进行逐一顺序编码。多家经营企业经营同一条线路的，由调查办公室指定其中的一家企业进行编码。
2站点编码规则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城市客运轮渡的站点（码头）代码主要由对应线路的编码（12位）、上下行代码（1位）和站点（码头）顺序码组成（2位）共15位组合而成。

[image: image10.emf]站点顺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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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市客运站点编码构成
（1）线路编码：填写站点对应线路的编码。
（2）上下行方向代码：下行代码为1，上行代码为2。城市轨道交通（不含有轨电车）及城市客运轮渡的站点不区分上下行方向，该项代码直接生成“0”。
（3）站点顺序码：由经营业户从01开始对每条线路的站点进行逐一顺序编号。
城市轨道交通停车保养场、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出租汽车营业站点的编码由行政区划代码（4位）、企业代码（4位）和车场（出租汽车营业站点）顺序码（5位）共13位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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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停车保养场及出租车运营站点编码构成

（三）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数据交换标准

具备条件的单位可以将已有线路和站点的地理信息转换为指定交换格式的数据，并在部下发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中进行审核、处理后报部。数据交换的格式要求如下： 
1数据格式

统一采用ShapeFile格式。

2图层命名规范
	序号
	层名
	内容
	文件名
	几何特征
	备注

	1
	YGDC_XL
	有轨电车运营线路
	YGDC_XL.shp
	线
	每条线路分下行、上行方向各一个线对象

	2
	YGDC_ZD
	有轨电车运营站点
	YGDC_ZD.shp
	点
	

	3
	BRT_XL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运营线路
	BRT_XL.shp
	线
	每条线路分下行、上行方向各一个线对象

	4
	BRT_ZD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BRT）运营站点
	BRT_ZD.shp
	点
	

	5
	CGGG_XL
	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运营线路
	CGGG_XL.shp
	线
	每条线路分下行、上行方向各一个线对象

	6
	CGGG_ZD
	常规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运营站点
	CGGG_ZD.shp
	点
	

	7
	TAXI_ZD
	出租汽车营业站点
	TAXI_ZD.shp
	点
	

	8
	KYLDMT_D
	城市客运轮渡运营码头
	KYLDMT_D.shp
	点
	

	9
	GDJTTCBYC_D
	城市轨道交通停车保养场
	GDJTTCBYC_D.shp
	点
	

	10
	GGTCBYC_D
	公共电汽车停车保养场
	GGTCBYC_D.shp
	点
	


3图层属性结构

1 YGDC_XL：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XLBM
	VarChar(12)
	线路编码

	XLMC
	VarChar(100)
	线路名称

	XCFX
	Char(1)
	上下行方向（1.下行、2.上行）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2 YGDC_Z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ZDBM
	VarChar(15)
	站点编码

	XLBM
	VarChar(12)
	所属线路编码

	ZDXH
	VarChar(2)
	站点序号

	ZDMC
	Varchar(100)
	站点名称

	XCFX
	Char(1)
	上下行方向（1.下行、2.上行）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3 BRT_XL：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XLBM
	VarChar(12)
	线路编码

	XLMC
	VarChar(100)
	线路名称

	XCFX
	Char(1)
	上下行方向（1.下行、2.上行）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4 BRT_Z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ZDBM
	VarChar(15)
	站点编码

	XLBM
	VarChar(12)
	所属线路编码

	ZDXH
	VarChar(2)
	站点序号

	ZDMC
	Varchar(100)
	站点名称

	 XCFX
	Char(1)
	上下行方向（1.下行、2.上行）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5 CGGG_XL：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XLBM
	VarChar(12)
	线路编码

	XLMC
	VarChar(100)
	线路名称

	XCFX
	Char(1)
	上下行方向（1.下行、2.上行）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6 CGGG_Z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ZDBM
	VarChar(15)
	站点编码

	XLBM
	VarChar(12)
	所属线路编码

	ZDXH
	VarChar(2)
	站点序号

	ZDMC
	Varchar(100)
	站点名称

	XCFX
	Char(1)
	上下行方向（1.下行、2.上行）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7 TAXI_Z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ZDBM
	VarChar(13)
	站点编码

	ZDMC
	VarChar(100)
	站点名称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8 KYLDMT_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ZDBM
	VarChar(15)
	码头编码

	XLBM
	VarChar(12)
	所属线路编码

	ZDXH
	VarChar(2)
	码头序号

	ZDMC
	VarChar(100)
	码头名称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9 GDJTTCBYC_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TCBYCBM
	VarChar(13)
	停车保养场编码

	TCBYCMC
	VarChar(100)
	停车保养场名称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10 GGTCBYC_D：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TCBYCBM
	VarChar(13)
	停车保养场编码

	TCBYCMC
	VarChar(100)
	停车保养场名称

	ZZJGDM
	VarChar(9)
	组织机构代码


（四）调查城市名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2）》，截至2011年12月，中国大陆地级及以上设市城市共有288个。
地级以上设市城市名录及对应行政区划代码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级及以上城市
	4位行政区划代码

	北京市（1）
	北京市
	1101

	天津市（1）
	天津市
	1201

	河北省（11）
	石家庄市
	1301

	
	唐山市
	1302

	
	秦皇岛市
	1303

	
	邯郸市
	1304

	
	邢台市
	1305

	
	保定市
	1306

	
	张家口市
	1307

	
	承德市
	1308

	
	沧州市
	1309

	
	廊坊市
	1310

	
	衡水市
	1311

	山西省（11）
	太原市
	1401

	
	大同市
	1402

	
	阳泉市
	1403

	
	长治市
	1404

	
	晋城市
	1405

	
	朔州市
	1406

	
	晋中市
	1407

	
	运城市
	1408

	
	忻州市
	1409

	
	临汾市
	1410

	
	吕梁市
	1411

	内蒙古自治区（9）
	呼和浩特市
	1501

	
	包头市
	1502

	
	乌海市
	1503

	
	赤峰市
	1504

	
	通辽市
	1505

	
	鄂尔多斯市
	1506

	
	呼伦贝尔市
	1507

	
	巴彦淖尔市
	1508

	
	乌兰察布市
	1509

	辽宁省（14）
	沈阳市
	2101

	
	大连市
	2102

	
	鞍山市
	2103

	
	抚顺市
	2104

	
	本溪市
	2105

	
	丹东市
	2106

	
	锦州市
	2107

	
	营口市
	2108

	
	阜新市
	2109

	
	辽阳市
	2110

	
	盘锦市
	2111

	
	铁岭市
	2112

	
	朝阳市
	2113

	
	葫芦岛市
	2114

	吉林省（8）
	长春市
	2201

	
	吉林市
	2202

	
	四平市
	2203

	
	辽源市
	2204

	
	通化市
	2205

	
	白山市
	2206

	
	松原市
	2207

	
	白城市
	2208

	黑龙江省（12）
	哈尔滨市
	2301

	
	齐齐哈尔市
	2302

	
	鸡西市
	2303

	
	鹤岗市
	2304

	
	双鸭山市
	2305

	
	大庆市
	2306

	
	伊春市
	2307

	
	佳木斯市
	2308

	
	七台河市
	2309

	
	牡丹江市
	2310

	
	黑河市
	2311

	
	绥化市
	2312

	上海市（1）
	上海市
	3101

	江苏省（13）
	南京市
	3201

	
	无锡市
	3202

	
	徐州市
	3203

	
	常州市
	3204

	
	苏州市
	3205

	
	南通市
	3206

	
	连云港市
	3207

	
	淮安市
	3208

	
	盐城市
	3209

	
	扬州市
	3210

	
	镇江市
	3211

	
	泰州市
	3212

	
	宿迁市
	3213

	浙江省（11）
	杭州市
	3301

	
	宁波市
	3302

	
	温州市
	3303

	
	嘉兴市
	3304

	
	湖州市
	3305

	
	绍兴市
	3306

	
	金华市
	3307

	
	衢州市
	3308

	
	舟山市
	3309

	
	台州市
	3310

	
	丽水市
	3311

	安徽省（16）
	合肥市
	3401

	
	芜湖市
	3402

	
	蚌埠市
	3403

	
	淮南市
	3404

	
	马鞍山市
	3405

	
	淮北市
	3406

	
	铜陵市
	3407

	
	安庆市
	3408

	
	黄山市
	3410

	
	滁州市
	3411

	
	阜阳市
	3412

	
	宿州市
	3413

	
	六安市
	3415

	
	亳州市
	3416

	
	池州市
	3417

	
	宣城市
	3418

	福建省（9）
	福州市
	3501

	
	厦门市
	3502

	
	莆田市
	3503

	
	三明市
	3504

	
	泉州市
	3505

	
	漳州市
	3506

	
	南平市
	3507

	
	龙岩市
	3508

	
	宁德市
	3509

	江西省（11）
	南昌市
	3601

	
	景德镇市
	3602

	
	萍乡市
	3603

	
	九江市
	3604

	
	新余市
	3605

	
	鹰潭市
	3606

	
	赣州市
	3607

	
	吉安市
	3608

	
	宜春市
	3609

	
	抚州市
	3610

	
	上饶市
	3611

	山东省（17）
	济南市
	3701

	
	青岛市
	3702

	
	淄博市
	3703

	
	枣庄市
	3704

	
	东营市
	3705

	
	烟台市
	3706

	
	潍坊市
	3707

	
	济宁市
	3708

	
	泰安市
	3709

	
	威海市
	3710

	
	日照市
	3711

	
	莱芜市
	3712

	
	临沂市
	3713

	
	德州市
	3714

	
	聊城市
	3715

	
	滨州市
	3716

	
	菏泽市
	3717

	河南省（17）
	郑州市
	4101

	
	开封市
	4102

	
	洛阳市
	4103

	
	平顶山市
	4104

	
	安阳市
	4105

	
	鹤壁市
	4106

	
	新乡市
	4107

	
	焦作市
	4108

	
	濮阳市
	4109

	
	许昌市
	4110

	
	漯河市
	4111

	
	三门峡市
	4112

	
	南阳市
	4113

	
	商丘市
	4114

	
	信阳市
	4115

	
	周口市
	4116

	
	驻马店市
	4117

	湖北省（12）
	武汉市
	4201

	
	黄石市
	4202

	
	十堰市
	4203

	
	宜昌市
	4205

	
	襄阳市
	4206

	
	鄂州市
	4207

	
	荆门市
	4208

	
	孝感市
	4209

	
	荆州市
	4210

	
	黄冈市
	4211

	
	咸宁市
	4212

	
	随州市
	4213

	湖南省（13）
	长沙市
	4301

	
	株洲市
	4302

	
	湘潭市
	4303

	
	衡阳市
	4304

	
	邵阳市
	4305

	
	岳阳市
	4306

	
	常德市
	4307

	
	张家界市
	4308

	
	益阳市
	4309

	
	郴州市
	4310

	
	永州市
	4311

	
	怀化市
	4312

	
	娄底市
	4313

	广东省（21）
	广州市
	4401

	
	韶关市
	4402

	
	深圳市
	4403

	
	珠海市
	4404

	
	汕头市
	4405

	
	佛山市
	4406

	
	江门市
	4407

	
	湛江市
	4408

	
	茂名市
	4409

	
	肇庆市
	4412

	
	惠州市
	4413

	
	梅州市
	4414

	
	汕尾市
	4415

	
	河源市
	4416

	
	阳江市
	4417

	
	清远市
	4418

	
	东莞市
	4419

	
	中山市
	4420

	
	潮州市
	4451

	
	揭阳市
	4452

	
	云浮市
	4453

	广西壮族自治区（14）
	南宁市
	4501

	
	柳州市
	4502

	
	桂林市
	4503

	
	梧州市
	4504

	
	北海市
	4505

	
	防城港市
	4506

	
	钦州市
	4507

	
	贵港市
	4508

	
	玉林市
	4509

	
	百色市
	4510

	
	贺州市
	4511

	
	河池市
	4512

	
	来宾市
	4513

	
	崇左市
	4514

	海南省（2）
	海口市
	4601

	
	三亚市
	4602

	重庆市（1）
	重庆市
	5001

	四川省（18）
	成都市
	5101

	
	自贡市
	5103

	
	攀枝花市
	5104

	
	泸州市
	5105

	
	德阳市
	5106

	
	绵阳市
	5107

	
	广元市
	5108

	
	遂宁市
	5109

	
	内江市
	5110

	
	乐山市
	5111

	
	南充市
	5113

	
	眉山市
	5114

	
	宜宾市
	5115

	
	广安市
	5116

	
	达州市
	5117

	
	雅安市
	5118

	
	巴中市
	5119

	
	资阳市
	5120

	贵州省（6）
	贵阳市
	5201

	
	六盘水市
	5202

	
	遵义市
	5203

	
	安顺市
	5204

	
	毕节市
	5205

	
	铜仁市
	5206

	云南省（8）
	昆明市
	5301

	
	曲靖市
	5303

	
	玉溪市
	5304

	
	保山市
	5305

	
	昭通市
	5306

	
	丽江市
	5307

	
	普洱市
	5308

	
	临沧市
	5309

	西藏自治区（1）
	拉萨市
	5401

	陕西省（10）
	西安市
	6101

	
	铜川市
	6102

	
	宝鸡市
	6103

	
	咸阳市
	6104

	
	渭南市
	6105

	
	延安市
	6106

	
	汉中市
	6107

	
	榆林市
	6108

	
	安康市
	6109

	
	商洛市
	6110

	甘肃省（12）
	兰州市
	6201

	
	嘉峪关市
	6202

	
	金昌市
	6203

	
	白银市
	6204

	
	天水市
	6205

	
	武威市
	6206

	
	张掖市
	6207

	
	平凉市
	6208

	
	酒泉市
	6209

	
	庆阳市
	6210

	
	定西市
	6211

	
	陇南市
	6212

	青海省（1）
	西宁市
	6301

	宁夏回族自治区（5）
	银川市
	6401

	
	石嘴山市
	6402

	
	吴忠市
	6403

	
	固原市
	6404

	
	中卫市
	64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
	乌鲁木齐市
	6501

	
	克拉玛依市
	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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